
長庚科技大學「體育績優獎學金」申請表 

 

部 別 □日間部  □進推處  □嘉義分部 申請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學 制 別 □四技      □二技      □研究所      

科 系 □護理     □幼保     □高照     □妝品    □呼照   □保健營養 

班 級       年       班 座 號  學 號  

姓 名  電 話 （ 家 ） （    ） 

身分證字號  本人銀行帳號 林口：□元大   □合庫   □郵局 
嘉義：□臺灣銀行   □郵局 

宿 舍      舍          室 本 人 手 機  

宿 舍 電 話 
（   ）             

轉           
E - m a i l 

 

申 請 項 目 

（擇一申請） 

□1.符合學生就學獎補助辦法第4

條第四項體育績優獎學金第

(一)目評選標準第1點 
 

□2.符合學生就學獎補助辦法第 4 條
第四項體育績優獎學金第(一)目
評選標準第 2 點 

 
□個人賽、□團體賽 第    名 
□A 級、□B 級 

□學業成績總平均：          分 
□操  行  成  績：          分 

繳 交 文 件 

□前一學期成績單 
□申請期限前一年內競賽成績證明 
□競賽秩序冊(規程)及賽程表 
□學生本人存摺封面影本 
□校隊服務時數表 

□申請期限前一年內競賽成績證明 
□競賽秩序冊(規程)及賽程表 
□學生本人存摺封面影本 
□校隊服務時數表 

校隊或運動

項目名稱 

 校隊教練或 
老 師 

 

 

活 動 競 賽 
組 長 

 

申 請 獎 金 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元      
體育室主任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初 審 項 目 
□符合申請標準 
□文件齊備 

承 辦 單 位 
 

 

 

 

 

 

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 

【附註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申請期限：第一學期：開學後至當年 10 月 31 日止。第二學期：開學後至當年 3 月

31 日止。申請資料須於申請期限前二周繳交至體育室。符合申請項目 1 者，每學年

限申請一次。符合申請項目 2 者，依申請期限申請，應屆畢業生如獲獎日期超過申請

期限，獲獎後即可申請。 

二、粗線內由申請學生據實繕打或正楷工整填寫。本人身分證之正、反面影本及本人往來         

之銀行存摺封面正面影本黏貼於本申請書背面。 

三、初審合格者，彙整名冊提報學務處生輔組審查。 


